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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判令发放8500万美金汉莎基金 
 

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上诉法院驳回了上诉人（航空运输公司）就下级法院最终准许发放大约8500万美金汉莎和
解基金的判令的上诉。2010年4月28日，联邦上诉法院判令驳回该上诉。申请人在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对几家航空运
输公司提起了诉讼，称这些航空运输公司实行价格垄断。汉莎和解基金就是因这起诉讼而设立的。该基金的管理者
告诉我们，申请人将在一年内（或者更早些时候）从该基金获得资金。  
 
汉莎和解基金将被大范围的发放给相关申请人。 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（包括空运代理和发货人）， 
如果在2000年1月1日到2006年9月11日直接或者间接（例如通过货运代理）购买了这些航空运输公司从美国运出
或者运往美国，或者在美国境内的航空运输服务，都有资格获得汉莎和解基金中的资金。无论是外国申请人或者美
国申请人在2000年1月1日到2006年9月11日购买了任何航空运输公司（包括不是这一诉讼中被告的航空运输公司
）从美国运出或者运往美国，或者在美国境内的航空运输服务，都有资格分享汉莎和解基金中的资金；另外，如果
其他航空运输公司也与申请人达成和解协议，申请人还有可能分享其他和解基金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贵公司在2000
年1月1日到2006年9月11购买了任何航空运输公司的航空运输服务， 都有资格申请汉莎和解基金
 

。 

尽管已经过了提交申请获得和解基金中的资金的最后期限，基金的管理者仍然在接受迟到的申请。如果贵公司还没
有提交申请，我们仍然认为迟到的申请有可能被接受。申请是否会被接受将在晚些时候决定。另外，由于政府正在
对其他的航空运输公司被告进行调查；并且，这些被告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在民事诉讼中为自己辩护，我们相信其他
的航空运输公司被告也有可能和解。我们认为，现在贵公司收集相关的信息，提交获得汉莎和解基金中资金的申请
，将对今后申请获得其他和解基金有所帮助。另外，由于申请涵盖的时间较长，从2000年1月1日到2006年9月11
日，如果要提交完全和有数据支持的申请，保存和审核必要的数据是十分重要的。我们律师事务所已经代理很多客
户申请了汉莎和解基金中的资金。我们与这一程序中的相关各方都建立了工作关系，清楚的了解基金发放的结构关
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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